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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岳殿举

金秋时节，2022“泰山科技论坛”数
字经济与科创金融峰会在顺和铂顿大酒
店三楼报告厅举行。大厅内座无虚席，
热烈的掌声不时响起……中国科学院
院士、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中国科学
院院士、数学家徐宗本等众多专家为
现场听众作了精彩报告。

滕吉文院士在报告《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经济创新再造的
新范式》中指出，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已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并
催促科技界的创新再生，倒逼数字经
济创新再造，为未来社会、经济高速发
展带来新的生机。

专家的报告让现场听众受益匪

浅。冠县科协主席齐俊林表示，专家
们的报告站位高、视野宽，语言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为与会者送上了一场数
字经济的饕餮盛宴。

泰山科技论坛是由山东省科协精
心打造的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科技创
新的领军学术平台。2019 年以来，我
市已成功举办 5 次泰山科技论坛，市
委、市政府为 7 位院士专家颁发了聘
任证书，签署了 14 项战略协议，有效
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在9月29日上午举行的论坛开幕
式上，省大数据研究会为聊城·大学
科技园“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专家服
务站”授牌，省现代金融服务学会集
群与市科协、市工商联签署合作协
议，省大数据研究会与聊城职业技术

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聊城·大学科技园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人刘冠男表示，聊城·大学科技园
“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专家服务站”的
成立将有力推动聊城企业科技赋能和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本次论坛还举办了3个平行论坛——
数字政务分论坛、数字员工（AI+RPA）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分论坛和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分论坛暨山东大学科技直
通车，受到聊城相关行业人士的热烈
欢迎。

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会长石玉峰
在报告中说，政府数据资源蕴含着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应得到更加充
分、有效的挖掘和利用，让群众生活更
加便捷和幸福。

听了报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工程系教师蔡立超感慨地说，自己
对RPA有简单了解，但是没想到RPA
在各行各业的渗透速度会这么快。作
为机电系的一名教师，必须加强自身
学习，紧跟 RPA 发展潮流，培养更多
适应时代发展的数字人才。

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姚清昌表
示，泰山科技论坛的举办，将有力推动
聊城市数字经济和科创金融服务发
展，助力“六个新聊城”建设深入开
展，对聊城新旧动能转换和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留住并更好发挥人才的资
本、人才的潜能，加快“政产学研金服
用”的整合发展，都将起到强有力的助
推作用。

点燃聊城数字经济之火
——2022“泰山科技论坛”数字经济与科创金融峰会见闻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土地用途明细

投资强度：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 基础设施：周围通路、通电、通讯、排水、供水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土地用途明细

投资强度：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 基础设施：周围通路、通电、通讯、排水、供水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备注：

2021—158

67年

大于或等于35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用途名称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万元/公顷

71105万元

2022年10月31日10时00分

1.该宗地属违法占地（未供先建），现已处罚到位。受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委托，出让人在本次出让中对地上建筑物一并进行处置。竞得人需在土地成交确认书签订后5个
工作日内，向东昌府区政府缴纳建筑物价款301199002.85元，逾期不能缴纳的，视为放弃竞得资格，出让起始价的20%不予退还。竞得人缴纳建筑物价款后，在成交确认
书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应在竞得人缴纳建筑物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资产移交协议并交付地
上建筑物及相关证件手续；逾期不能签订的，每延迟1日由东昌府区政府按建筑物价款1‰向竞得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60日，经竞得人催告后仍不签订资产移交协议
的，竞得人有权放弃竞得资格并可要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出让人予以退还。2.土地竞得人须提供86510平方米（建筑面积）回迁安置住
宅，东昌府区政府以37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3.竞得人开发建设严格按《聊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聊建房〔2022〕3号）文件要求执行。4.土地
出让年限：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89年6月30日。5.其他事项详见竞买须知、出让文件。注：本公告所称出让起始价不含地上建筑物造价款。

2021-162

70年

大于或等于35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用途名称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万元/公顷

12704万元

2022年10月31日10时00分

1.该宗地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和
零售商业用地（40年）；2.土地竞得人须提供47168.54平方米（建筑面积）回迁安置住宅（其中39325.54平方米由东昌府区人民政府以402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
7843平方米由东昌府区人民政府以8769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3.竞得人开发建设严格按《聊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聊建房〔2022〕4号）文件要求
执行；4.其他事项详见出让文件。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区位

面积

117111平方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区位

面积

24546平方米

1780平方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117111平方米

大于或等于2.0并且小于或等于2.45

小于或等于80

土地级别

二级

35553万元

50万元

2022年11月14日10时00分

26326平方米

大于或等于2.0并且小于或等于2.5

小于或等于100

中心城区

土地级别

一级

一级

6352万元

50万元

2022年11月14日10时10分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案号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案号

站前街以西、堤口路以北

小于或等于20

振兴路以南、卫育路以西

小于或等于2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4号）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的有关
规定，对规划内容及环境影响评价进
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
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35万吨热镀铝锌硅板项目
项目性质：扩建
项目位置：冠县武训大道东，现有

厂区内
建设内容：利用现有仓库改造为

生产车间，拟购置开卷机、减速机、缝
焊机等生产设备，以冷轧板、铝锌硅合
金锭为原料，经开卷、剪切、焊接、退
火、热浸镀铝锌硅、冷却烘干等工序年
生产35万吨热镀铝锌硅板。项目配备
相应的环保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dM8dW9cDUyMcuoLqiN7ETQ

提取码：6my0

三、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可通过电话联系拟建项目负责人
查阅纸质报告书。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项目

周围的群众或社会团体（包括：村委、
企事业单位等）对建设项目环保方面
的意见及要求。

五、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uvcOlVM-ZwjAI_uM0xr-hA
提取码：z7c3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邮件、邮寄信函（以邮
戳日期为准）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本建设单位，并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年10月8日至2022年10月20日
八、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地址：冠县武训大道东
联系人：张主任
电话：0635-5289099
E-mail：gzgfgs@126.com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8日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5万吨热镀铝锌硅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2018年第48
号，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特向公众
进行建设项目信息发布，征求与该项目
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本项目征求意见
稿文本链接已在碧水蓝天（聊城）水处
理有限公司网站（www.sdbslt.com）进行
公示，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
站查询。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
打印、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相关公众意

见表递送至碧水蓝天（聊城）水处理有
限 公 司 。 公 示 时 间 为 2022.10.08—
2022.10.12。

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碧水蓝天（聊城）水处理

有限公司
地址：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牡丹江

路8号
联系人：徐怀鹏
电话：13906354345

碧水蓝天（聊城）水处理有限公司聊城经济开发区
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广大用电客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市茌平

区供电公司正在全面开展退还电费保
证金、电能表保证金的工作。在 2016
年以前向茌平供电公司缴纳过电费保
证金、电能表保证金，且至今未办理退
还手续的用电客户，请于2022 年11 月
25日前持相关的票据凭证到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聊城市茌平区供电公司各
营业厅咨询、办理退款手续。逾期不办
理，视为放弃。

联系人：0635-7237640
0635-7237530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市茌平区供电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市茌平区供电公司
关于退还电费保证金、电能表保证金的公告

广大用电客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阿县供电

公司正在全面开展退还电费保证金、电
能表保证金的工作。在2016年以前向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阿县供电公司
缴纳过电费保证金、电能表保证金且至
今未办理退还手续的用电客户，请于

2022年11月10日前持相关的票据凭证
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阿县供电公
司各营业厅咨询、办理退款手续。逾期
不办理，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阿县供电公司

2022年9月30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阿县供电公司
关于退还电费保证金、电能表保证金的公告

经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聊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2年10月9日至2022年11月11日到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ggzyjy.liaocheng.gov.cn)土地交易入口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10月9日至
2022年11月11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东昌府区昌润路153号市政务
中心三楼CA办理窗口）办理CA数字证
书，CA数字证书办理须知请登录聊城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ggzyjy.
liaocheng.gov.cn）查询。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1 日 17 时 00
分。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ggzyjy.liaocheng.gov.cn)土地交易中心进
行。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2021-158
号地块，2022年10月31日10时00分至
2022年11月14日10时00分；

2021-162 号地块，2022 年 10 月 31
日10时00分至2022年11月14日10时
1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期间竞买人应在聊城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土地交易入口（http://
ggzyjy.liaocheng.gov.cn）进行竞价。

（二）竞买保证金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于网上交易活动交易截止前一个工作
日，即2022年11月11日17时00分前交
到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为
准）。否则，将无法获得竞买资格。如不

成交，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个工
作日退还，不计利息。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公开出让文件、竞买须知等

详细资料请登录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土地交易入口（http://ggzyjy.liaocheng.
gov.cn）查看。

2.本次公开出让土地不接受电话、
邮寄及口头竞买。

3.本公告未竟事宜详见聊城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liaocheng.gov.
cn）。

（四）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竞买人
对宗地现状（含地上地下）有异议的，须
在公告期内（2022年10月28日前）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则视为认可宗地达到建设要求，具
备开工条件。土地成交后，对未发现的
地下设施需要迁移的，由竞得人自行解
决，费用自理。

（五）公告发布后，对实施未供先建
的竞买者取消竞买资格，保证金不予退
还。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举报。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聊城市开发区湄河路

266号、东昌西路131号
联系人：杨先生 周先生
联系电话：0635-8312052

0635-2110716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0月9日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聊自然资规告字〔2022〕1001号 2022/10/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现对聊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停车场相关
补划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方案子以公告，公告时间自
2022年10月10日至2022年11
月 8 日，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
见和建议。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对公告内容享有听证的权
利，如需听证，请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五日内向我局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如有意见、建议，请在公告期内
以书面形式署名交我局（需提
供有效身份证明）。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地址：聊
城市黄山南路8号

电话：0635-8518806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

建 筑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电 话 ：
0635-8518738

附注：
1.方案示意图
2.公告地点：聊城日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栏及网
站、项目现场

主要调整说明：
1.本次调整范围为经济技

术开发区辖区。
2. 落实专项规划内容，并

结合现状实际情况对杜会停车
场进行整合、补划。

3.调整前专项规划在开发
区范围内，共有32处社会停车
场，总面积为21.93公顷；

调整后在开发区范围内，
共有29处社会停车场，总面积
为24.93公顷。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99日日

▼ 调整前：《聊城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中的社会停车场布点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方案批前公告 ▼ 调整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社会停车场用地调整


